
◎本校以掛號信函寄出正、備取生之錄取通知單；逾期未報到者，不得以未接獲掛號信

函為由要求補救措施。

◎錄取考生（含正、備取生）須「上網登記報到意願」及「辦理現場驗證」，始完成報到程序。

（一）報到流程：正取生、備取生上網登記報到意願 

作 業 項 目 說 明

期 間 
115年 5月 6日下午 2時至 5月 13日下午 5時止 

（未於期限內完成網路登錄者，視同放棄入學資格） 

報 到 方 式 

以「上網登記報到意願」方式辦理： 

請至本校網站（https://www.nccu.edu.tw/）點選「招生專區」/點選「招

生網路報到」系統登記，並列印「報到結果」自行存查，以作為完成網

路報到之憑據。 

報 到 遞 補 

結 果 公 告 

1. 115年 5月 19日（星期二），公告於本校網站/點選「招生專區」/

點選「招生網路報到」。

2.經公告報到遞補結果名單中，如同時正取報到一系所學程組，且又遞

補上他系所學程組者，須於驗證當日擇一系所學程組辦理入學事宜。 

3.對於報到遞補結果公告有任何疑義者，請於 5 月 21 日中午 12 時前

（遇假日順延）電洽本校教務處綜合業務組（02）2938-7892、2938-

7893。

（二）驗證流程：『已報到之正取生』及『經公告可遞補之備取生』辦理現場驗證

作 業 項 目 說 明

期 間 115 年 7 月 23 日（星期四），上午 10 時至下午 2 時止。 

驗 證 方 式
本人親自到國立政治大學教務處第一會議室辦理（行政大樓四樓）；若委

託他人代辦，請附委託書及被委託人之身分證明文件正本。

驗     證

所 需 文 件

1. 維護新生基本資料：

（1）請於 115 年 7 月 21 日至 7 月 23 日至本校新生服務網（路徑：
本校首頁/行政單位/教務處/新生服務網/碩博士班/資料維護）
更新資料，並上傳製作學生證用 2 吋彩色脫帽正面證件照片
（30KB 以下 JPG 檔）。 

（2）如具原住民身分或身心障礙身分者，請於新學年開始上課日
起檢附相關證明文件至註冊組繳驗或可註明學號、系所、姓
名後 e-mail 至 tr63279@nccu.edu.tw 繳交；其餘同學請自行留
存資料表。

（3）入學通知、學號、選課及相關資訊，請詳本校新生服務網（路
徑：本校首頁/行政單位/教務處/新生服務網）。 

◎對於上網維護新生基本資料有任何疑義者，請電洽本校教務處
註冊組（02）2938-7708。

2. 繳驗學歷(力)證件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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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 業 項 目 說 明

（1）查驗中文畢業（學位）證書正本，另繳交影本一份（改名者須
附戶籍謄本影本）。

（2）以「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」報考資格錄取之考生，查驗
相關證明文件正本，另繳交影本一份。

（3）教育部香港立案各校院學生，查驗教育部驗印之畢業證書正
本，或學校開具附核准入學學籍文號，且經教育部駐港代表
加蓋印信之證明正本，另繳交影本一份。

（4）持國外學歷之考生，依教育部「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」
（簡章附錄二）規定辦理，查驗相關證明文件（經我國駐外館
處驗證過之國外學歷證件及歷年成績通知單證明，請錄取生
自行辦理驗證）正本及入出國紀錄，另繳交影本一份。申請人
係外國人或僑民免附入出國紀錄，惟須提出身分證明文件正
本供查驗。

（5）持大陸地區學歷考生，依教育部「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」
（簡章附錄三）規定辦理，查驗相關證明文件（經教育部檢覈
採認之畢業證書、學位證書、歷年成績通知單或相關學歷證
件）正本及入出國紀錄，另繳交影本一份。

（6）持香港、澳門學歷考生，依教育部「香港澳門學歷檢覈及採認
辦法」（簡章附錄四）規定辦理，查驗相關證明文件（經教育
部檢覈採認之畢業證書或相關學歷證件）正本及入出國紀錄，
另繳交影本一份。

◎對驗證事宜有任何疑義，請於 115年 7月 27日下午 5時前電詢
本校教務處綜合業務組（02）2938-7892、2938-7893。

3. 應屆畢業生如因個別因素（如暑修、境外學歷尚在駐外單位驗證等）

尚未能取得符合報考資格之學歷證件，應先繳交已蓋註冊章戳之學生

證（或在學證明）及填具切結書，並提供延長切結證明文件，經本校

同意得延長切結時間（至多延長至 115 學年度本校開學日）。逾期未

驗證者，即以自願放棄入學資格論。補繳方式如下：

（1）掛號郵寄（持境外學歷者以現場驗證為原則）：將中文畢業證
書影本加蓋學校校印或教務處章戳，以掛號郵寄至 116971 臺
北市文山指南郵局 365 號信箱，信封請寫明「115 學年度博士
班考試證件補繳」及錄取之系所名稱。

（2）現場繳證：本人親自到本校教務處綜合業務組辦理；若委託他
人代辦，請附委託書及被委託人之身分證明文件正本。

（三）115 年 7 月 23 日以後，倘錄取生因故放棄而產生缺額，本校將以電話個別通知已完成
報到而尚未遞補之同系所學程組之備取生依序遞補及辦理驗證。

1. 經電話通知遞補之備取生，請於辦理現場驗證時，繳交製作學生證用之 2 吋彩色脫帽

正面證件照片，無紙本者亦可 e-mail 至 tr63279@nccu.edu.tw（請註明系所、姓名）繳

交。如有任何疑義者，請電洽本校教務處註冊組（02）2938-7708。
2. 入學通知、學號、選課及相關資訊，請詳本校新生服務網（路徑：本校首頁/行政單位

/教務處/新生服務網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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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本校辦理備取生遞補作業之截止日：115 年 8 月 31 日（遇假日則順延）。

（五）錄取考生（含正取生、備取生）未完成驗證者，視同自願放棄入學資格，對於驗證及錄
取報到之作業程序有任何疑義者，請電詢（02）2938-7892、2938-7893 本校教務處綜合
業務組；對於上網維護新生基本資料有任何疑義者，請電洽（02）2938-7708 本校教務
處註冊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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